关于开展全国律师行业党组织书记
年度线上轮训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律师行业党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律师行业党委：
为认真贯彻落实司法部党组《关于律师行业党建引领发展“四大工程”的实施意见》（司党通〔2020〕13号），扎实做好全年律师行业党建各项工作，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基础上，坚持做到疫情防控和日常工作两手抓、两不误，根据《2020年全国律师行业党委工作要点》，经全国律师行业党委会研究同意，决定开展2020年度全国律师行业党组织书记线上轮训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轮训时间

7月下旬—9月上旬，共设置6次左右课程，每周五下午进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二、轮训对象
全国律师行业基层党组织书记（约1.3万名，附件1），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将轮训人员范围适当扩大到党组织班子其他成员。

三、轮训内容
以政治轮训为主，重点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和对律师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学习《民法典》，学习党组织书记工作实务等。培训班将邀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组部全国组织干部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领导和专家教授进行专题授课，具体课程另行通知。
四、组织实施
1.本次轮训以北京天同律师事务所“无讼”APP网络直播的方式进行，由全国律师行业党委主办，各省级律师行业党委负责组织本地区党组织书记参加。

2.各地要指定专人作为本次轮训的后台管理员，具体负责管理线上轮训的报名、考勤、管理、督促、数据统计等具体事务。

3.各地要指导参训学员及时下载“无讼”APP客户端注册账号，采取集体观看的可以注册一个账号共用。
4.报名截止时间7月28日15:00。

五、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开展律师行业党组织书记轮训是加强新时代律师行业党建工作的重要举措，对于提高律师行业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地要高度重视，提高认识，坚持线上和线下一个样、集体学习和个人学习一个样、有人监督和无人监督一个样，认真做好软件注册、人员报名、考勤管理、参训总结等各个环节，严格做好学员信息保密工作，不得随意录制、传播授课内容，确保高质量完成年度轮训工作。

2.精心谋划实施。当前处于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各地要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在坚决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合理安排参训形式，既要确保轮训工作有序开展，又要保证参训人员身体健康。拟采取集体观看的，要将参训人员名单备案；拟采取个人观看的，要加强督促指导和后台管理，严肃培训纪律，严格执行请假报备制度，确保人员报名到位、参训到位、课时到位。
3.做好全程指导。轮训期间，全国律师行业党委办公室将加强平台数据汇总分析，及时通报各地组织开展情况，对于组织领导不力导致参训人员不足、参训课时不满的及时予以督促提醒，必要时予以通报。轮训结束后，各地要总结轮训开展情况，将实际参训人数及时报送全国律师行业党委办公室。要组织参训人员积极撰写心得体会，注意听取学员对课程的意见建议，为今后轮训工作积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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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联系人：王  敏  15810055368

段晓鹏  13120456426

技术联系人：张  亮  18511783913
	附件1

全国律师行业党组织建立情况
                                          单位：个
序号
省份
党委数量

党总支数量

党支部数量

联合党支部数量

共计
1
北京
13
30
530
230
803
2
天津
2
2
319
97
420
3
河北
3
0
361
114
478
4
山西
1
2
156
157
316
5
内蒙古
0
0
221
103
324
6
辽宁
4
1
312
104
421
7
吉林
1
3
112
66
182
8
黑龙江
0
1
85
74
160
9
上海
11
14
472
107
604
10
江苏
4
2
751
159
916
11
浙江
4
13
563
198
778
12
安徽
0
1
341
92
434
13
福建
2
4
278
81
365
14
江西
1
2
158
62
223
15
山东
5
7
630
218
860
16
河南
0
4
594
104
702
17
湖北
4
7
341
90
442
18
湖南
3
1
301
121
426
19
广东
14
13
975
202
1204
20
广西
1
1
238
73
313
21
海南
0
1
65
8
74
22
重庆
8
1
266
71
346
23
四川
3
4
574
128
709
24
贵州
1
0
163
60
224
25
云南
2
5
330
94
431
26
西藏
0
0
12
7
19
27
陕西
2
4
291
46
343
28
甘肃
0
1
122
42
165
29
青海
0
0
45
8
53
30
宁夏
0
1
79
16
96
31
新疆
0
0
118
61
179
32
建设兵团
0
0
21
11
32
总计
89
125
9824
3004
13042


	注：截至2020年6月底，各地报送最新统计数据。


                            全国律师行业党委办公室

                               2020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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